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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_A5_BF_E7_A7_91_E6_c73_116615.htm 复试是研究生入学考

试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是进一步考查考生的思想品德、专

业知识、综合素质和能力是否符合硕士生培养要求的重要环

节和手段。为使复试工作严肃、认真、细致、保密、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，保证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及优秀考生入围，特制

定本实施细则。 一、复试基本要求 1、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

，初试成绩必须达到教育部规定的相关学科门类的复试基本

要求。 2、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必须参加资格审查。持假证

者和有其他造假行为者，取消复试资格。资格审查合格者方

可参加复试。 3、资格审查时， 应届生应带上学生证、身份

证、本科在校历年成绩单、准考证；在职人员应带上学历证

书原件、身份证及有关证件、大学期间历年成绩单、准考证

。 4、身体健康。无各种传染病和影响学习的慢性病。各专

业可根据本专业特点提出体检要求。化工类各专业、艺术、

计算机、控制、电子专业不接收色盲和色弱考生；机械、控

制专业不接收肢残考生；食品、发酵、生工专业不接收患有

结核、甲、乙肝病毒携带者等具有传染可能性的考生。 5、

复试科目不得与初试科目相同。同等学历考生和跨专业报考

的考生复试时应按加试两门本专业专干专业课。 6、复试中

，所有考生应如实填写政审表，本单位盖章后交研究生招生

办公室。 7、定向、委培考生复试后应将定向、委培协议书

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。 8、单独考试考生复试前应将毕业证

书原件交研究生招生办公室。 9、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应持



准考证、身份证或其他证件参加复试。 二、复试考生的确定

1、各招生专业应从本专业上线考生（含二志愿考生）中择优

选出参加复试的人选，复试人数至少应为本专业招生计划人

数的110%左右。或按照研究生招生办公室下达的复试名单进

行复试。 2、委托培养、自筹经费考生可以按时缴纳培养费

者才有资格作为参加复试的人选，并应与培养单位签定按时

交费协议书。 3、体检合格考生才有资格参加复试。 三、体

格检查 1、复试前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有复试资格的考

生到指定医院进行体检。 2、体检内容：常规检查（含胸透

）和乙肝五项检查；乙肝病毒携带者还应进行肝功能检查。

3、体检时，考生早晨应空腹，并准备一寸照片一张和足够的

体检费。 4、体检结果两天后告知本人。 四、复试内容及形

式 1、外国语听力、口语测试：由外语系组织若干个复试小

组（每小组不得少于3人）分头进行，届时外语系将准备各种

题目备考生抽签。 ⑴、方式：考生在考场外等候，复试小组

点名，考生逐一进入考场。 ⑵、内容：自我介绍、听短语并

进行翻译、抽签按要求叙述内容、回答老师提问。 ⑶、当场

记录复试内容。考生离去后，复试小组商议给出评语及分数

，满分为100分。届时研究生部监考。 2、专业课笔试：由研

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命题、考试。 ⑴、考生应携带准考证、

身份证或学生证参加考试。 ⑵、各门考试科目考试时间均

为3小时，满分为100分。 ⑶、考试时间、地点由研究生招生

办公室另行通知。 ⑷、同等学历考生按教育部规定必须加试

本学科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各一门；跨专业考生需在复试的

基础上加试一门专业课；考试情形同⑵。 3、专业综合面试

：由各招生专业所在学院组织若干个复试专家小组（每小组



不得少于5人，成员应为高级职称）分头进行。 ⑴、考试方

式：考生抽签，跟题目回答老师提问。主要测试考生掌握本

专业涉及的专业知识的深度及广度；扩展到交叉学科、边缘

学科、前沿学科的有关知识掌握情况；化工类考生将进行实

验技能测试，主要掌握动手能力、科研情况。专业综合面试

时间每个考生不得低于20分钟，满分为100分。 ⑵、成绩的确

定：考试地点学院自定，当场记录各考生复试内容的基本情

况，当场给分，满分为100分。届时纪检委、研究生部全程现

场监督。记分方法：每位专家人手一份（一袋）复试考生成

绩表，当场给分，复试结束后密封交复试小组组长。组长与

本学院复试领导小组成员、校复试领导小组成员一起启封统

计。统计办法：去掉一个最高分，去掉一个最低分，剩下的

取平均分为考生专业综合面试得分。 ⑶、双选导师：所有导

师、考生分别介绍个人学习、科研情况和今后的研究方向。

然后导师回到自己办公室等待。研究生秘书发给考生“导师

报名志愿表”，每个考生填报三个导师后交回。由秘书按考

生一志愿所报导师汇总，将考生和志愿表送予导师，经导师

面试选定后，将剩余考生表格和考生交回研究生秘书，由秘

书根据考生二志愿所报导师志愿汇总送予导师挑选，依此类

推。同时一志愿导师应将已确定的考生的面试成绩（满分100

分）和考查意见填在专业综合面试表上。 ⑷、复试专家小组

根据考生复试情况和各类得分，商议给出评语。 ⑸、所有推

免生均应参加专业综合面试和导师的双选工作。 4、复试总

成绩计算方法： 总成绩＝初试总成绩×50%＋平时在校平均

成绩×5%＋外语口语听力成绩×5%＋各科复试笔试成绩

×15%＋综合面试成绩×10%＋导师评价×15% 5、复试总成



绩将张榜公布。 五、阅卷 笔试科目由研究生招生办公室组织

有关专家统一阅卷。 六、录取 1、凡体检、复试合格的考生

，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我校硕士生招生计划，依照复试结果，

德智体全面衡量，择优录取。 2、所有考生（含二志愿考生

）同等按成绩排队。同等条件下一志愿考生优先；同等条件

下本科毕业学历优先；同等条件下应届生优先。各专业要保

证外校学缘考生占有一定的录取比例。录取时，遇到个别有

争议的考生，由校领导、研究生部会同有关专业所在学院领

导集体复议，协商解决。 3、研究生录取分为四等： ⑴、推

荐免试公费生，享受国家补贴生活费。 ⑵、考试成绩优秀公

费生，享受国家补贴生活费。 ⑶、考试成绩良好自费生，享

受学校一次性奖励。 ⑷、考试成绩符合录取标准，自费攻读

我校硕士研究生。 4、录取名单将张榜公布。 七、纪律检查 1

、为保证复试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及正常进行，学校专门成

立校复试领导小组，届时将到各考场及院系巡视，对复试全

程进行监督和纪律检查，发现复试舞弊现象，将给予当事人

纪律处分或取消复试资格。 附：校复试领导小组成员名单： 

组 长：马建中 副组长：王秀峰 张明珠 成 员：张晓明 张印民 

任工昌 王 建 殷立雄 霍 翔 范自谋 吴鲁阳 董新宽 梁 燕 2、各

招生学院必须组成5人学院复试领导小组，负责监督本学院复

试的基本过程和协调有关复试事宜。 八、举报电话 主管校领

导 0910-3579871 校纪委副书记 0910-3579688 研究生部主任

0910-3579826 研究生招生办 0910-3579524 100Test 下载频道开

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